

鸡公山管理区节假日旅游工作各有关单位
主要职责

一、区旅游文化局：
1.负责做好节假日期间旅游信息收集上报、旅游服务质量的发布和对外宣传工作。
2.及时上报各类信息资料，受理和解决游客投诉案件。
3.加大旅游市场监管力度，严厉打击扰乱旅游市场正常秩序的行为。
二、区公安分局：
1.加强节前、节期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，严厉打击破坏社会治安和旅游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打造平安旅游氛围。
2.在旅游公路沿线设立固定执勤点和流动巡逻队，加强交通疏导，保证道路畅通和交通安全。
三、区安监局：
1.对全区旅游企业安全组织机构、安全规章制度、安全责任落实、安全应急预案等进行检查，督促落实。
2.组织协调并联合有关部门，做好节假日前旅游安全大检查，特别是对索道、栈道、滑道、道路等重点部位和设施进行重点检查，及时发现事故隐患，并采取有效措施，督促整改。
四、区社发办：
1.对全区旅游景区（点）食品卫生和重大疫情的监测和检查，防止食物中毒和重大疫情的发生。
2.及时保障为游客提供医疗及救治服务。
五、区综合执法局：
1.做好小商小贩整顿规范工作，维护良好的鸡公山旅游形象。
2.加大旅游市场监管力度，严厉打击扰乱旅游市场正常秩序的行为。
六、区消防大队：
强化对旅游景区和住宿设施的安全检查，坚持预防为主，切实抓好消防安全工作，及时排除安全隐患。
七、经发局
1、加强对全区旅游道路检查，及时清除交通阻碍，确保道路畅通。
2、对正在施工或改线的路段，设置交通提示，并协调施工企业，设置通行通道，确保畅通。
八、李家寨镇、鸡公山街道办事处、武胜关街道办事处：
按照属地管理职责做好本区域综合管理工作。
九、各景区(点）公司：
1.强化安全意识，落实安全责任，积极制定节假日实施方案及应急处理方案，做好内部安全管理，确保节假日旅游安全有序
2.景区（点）要针对游客喜好，丰富旅游产品，促进旅游消费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出游需求
3.做好文明旅游工作，提倡文明旅游和诚信经营，营造假日出游和谐氛围
4.加强组织协调，严格值班制度，保障节假日旅游工作运转顺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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